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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0100100100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 次行政主管會報次行政主管會報次行政主管會報次行政主管會報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100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11時 15 分 

地點：校本部第 2 會議室 

主席：張校長國恩                                         記錄：劉靜華 

出席人員：鄭副校長志富、林副校長東泰、吳教務長正己、林學務長淑真、吳總

務長忠信、宋研發長曜廷、林處長陳涌、陳處長秋蘭、陳館長昭珍、

王主任偉彥、陳主任學志、温主任良財、林主任淑端、林主任碧霞、

李院長通藝、潘主任朝陽、卓校長俊辰、林主任秘書安邦 

壹壹壹壹、、、、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各單位工作報告（略） 

三、秘書室報告「行政單位經營績效評鑑」（略） 

四、上次會議討論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項次 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1 

擬修訂「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外籍新生獎學

金設置要點」第四條

條文，提請 討論。 

國際處 

本案請教務長

召集相關單位

開會討論後再

議 

已於 100 年 6

月29日本校99

學年度第 9 次

學術暨行政主

管聯席會報修

正通過，後提

11 月 2 日國際

事務會議追認

通過，自 100

學 年 度 起 實

施。 

2 

擬訂定「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優秀外籍生學

雜費減免辦法」(草

國際處 

本案請教務長

召集相關單位

開會討論後再

本案已併入前

案「外籍新生

獎學金設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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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案)，提請  討論。 議。 點」，執行情形

同上。 

3 

擬建請修訂本校博士

班資格考命題費、閱

卷費用標準案，提請  

討論。 

教務處 

通過修訂本校

博士班資格考

命題費、閱卷費

用標準每科上

限各為新臺幣

2,000 元，並由

辦理資格考之

系所由其教學

訓輔或委辦節

餘經費支應。 

已依決議辦理

並自 100 學年

度起實施。 

4 

為檢討本校行政單位

人力合理運用及配

置，擬具「本校行政

單位人力及業務盤點

執行方案」(草案)乙

份，提請  討論。 

人事室 照案通過。 

執行方案已於

100 年 6 月 20

日函轉各行政

單位知照，盤

點結果並提本

次會議報告。 

決定：同意備查。 

 

貳貳貳貳、、、、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提案 1 】                                     提案單位： 圖書館 

案由：有關全校影印服務一卡通用問題，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因本校之影印服務係由各單位自行招商辦理，故影印機所使用之卡片系

統各不相同，致使師生至不同單位使用時，需重新購卡，造成不必要的

浪費及不便，迭有抱怨。 

二、 建議由總務處統籌辦理本校各單位影印招商服務，施行一卡通行，期能

解決師生之不便，同時節省物力及人力。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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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2 】                           提案單位：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案由：有關本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會支給標準是否修訂，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0 年 8 月 29 日臺會(三)字第 1000094036 號函辦理。 

二、有關本校講習、訓練或研討會支給標準，係依據「本校各項支出應行注意

事項」第 78 項次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教育部函告修正「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

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第 9 點，以期國立大專校院能彈性運用校務

基金。本校是否據以修訂，提請  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本案請鄭副校長邀集相關單位開會研商後再議本案請鄭副校長邀集相關單位開會研商後再議本案請鄭副校長邀集相關單位開會研商後再議本案請鄭副校長邀集相關單位開會研商後再議。。。。    

 

【提案 3 】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訂本校「行政單位團體績效考核作業要點」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爲落實績效管理，建立績效導向之組織文化，擬訂「行政單位團體績效考

核作業要點」，據以實施行政單位團體績效考評制度。作業要點重點如下： 

（一）運用平衡計分卡「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4個構面之

理論基礎，建立關鍵績效指標及衡量標準。 

（二）明訂考核結果「作為公務人員考績覆核時校長回填當年度甲等人數比

率、核給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名額及核給行政單位年度五項自籌收

入工作酬勞重要參據」之獎勵規定。  

二、檢附本校「行政單位團體績效考核作業要點」（草案）暨逐點說明各 1 份。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一一一、、、、    衡量標準請刪除抱怨數衡量標準請刪除抱怨數衡量標準請刪除抱怨數衡量標準請刪除抱怨數，，，，其餘各項照案通過其餘各項照案通過其餘各項照案通過其餘各項照案通過。。。。    

二二二二、、、、    本要點試辦一年後再檢討修正本要點試辦一年後再檢討修正本要點試辦一年後再檢討修正本要點試辦一年後再檢討修正。。。。    

 

【提案 4 】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激勵本校績優約用人員，提振工作士氣，留任優秀人才，擬訂本校「約

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要點」，以期提升行政人力素質及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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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點明訂辦理期程、兼任名額計算方式、推薦程序、終止兼任程序等規定。 

三、檢附本校「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要點」(草案) 逐條說明及修正條文草

案各一份。 

四、本案擬於提報本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一一一、、、、    請人事室於請人事室於請人事室於請人事室於「「「「每年發放每年發放每年發放每年發放總金額新臺幣總金額新臺幣總金額新臺幣總金額新臺幣 200200200200 萬元以內萬元以內萬元以內萬元以內」」」」之額度之額度之額度之額度，，，，試算發放人試算發放人試算發放人試算發放人

數及金額數及金額數及金額數及金額。。。。    

二二二二、、、、    各種學歷等級同仁之加給金額應相同各種學歷等級同仁之加給金額應相同各種學歷等級同仁之加給金額應相同各種學歷等級同仁之加給金額應相同。。。。    

三三三三、、、、    本案發放方式請會計室協助確認本案發放方式請會計室協助確認本案發放方式請會計室協助確認本案發放方式請會計室協助確認。。。。    

四四四四、、、、    其餘照案通過其餘照案通過其餘照案通過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 5 】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人員辦理五項自籌收入業務工作酬 

勞支給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 99 年 12 月 14 日研議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給校

內同仁犒賞、慰勞及協調、溝通所發生之禮金、禮品、慰勞金等」之說明

相關因應措施會議，提案一之決議辦理。 

二、為鼓勵本校辦理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於自籌經費有節餘

之前提下，得依其貢獻程度發給工作酬勞，特依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

收支管理規定」第六條訂定本要點。 

三、本要點草案重點如下： 

（一）明訂工作酬勞之經費來源為五項自籌收入(第 2條)。 

（二） 明訂工作酬勞應依據行政單位年度團體績效考評結果彈性發給(第 3

條)。 

（三）明訂每月支領工作酬勞之總額上限：編制內行政人員每月不得超過其

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60%，約用人員每月不得超過其薪資 40%(第

4條)。 

（四） 明訂辦理工作績效之認定要件共 8項 (第 5條)。 

（五）明訂本要點工作酬勞之支給總額，以全年行政管理費 10%並於 1仟萬

元之提撥上限內支給；與編制內教師支領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

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之總額，佔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之比率

上限，應於教育部報行政院核定之範圍(50%)內辦理(第 6條)。 

四、檢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人員辦理五項自籌收入業務工作酬勞支給

要點(草案)」條文草案、條文說明各一份。 

五、本案擬於提報本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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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一一一、、、、    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二二二二、、、、    本案如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本案如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本案如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本案如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請各單位自訂行政人員工作請各單位自訂行政人員工作請各單位自訂行政人員工作請各單位自訂行政人員工作

酬勞分配方式並簽陳酬勞分配方式並簽陳酬勞分配方式並簽陳酬勞分配方式並簽陳        校長知悉校長知悉校長知悉校長知悉。。。。    

 

【提案 6 】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有關「梁實秋故居使用管理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0 年 9月 21 日「討論梁實秋故居開幕及展示事宜」會議決議辦

理。 

二、 「梁實秋故居」自 10 月 22 日揭牌後，已有不少民眾詢問開放時間，

交通部觀光局及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亦來電關切，惟為兼顧歷史建築之

妥善維護及開放參觀需求，爰於參採校內相關單位意見後，研擬「梁

實秋故居使用管理辦法(草案)」，提請本次會議討論修正後，據以執行。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    

 

叁叁叁叁、、、、主席裁示事項主席裁示事項主席裁示事項主席裁示事項    

    

項次 主席裁示事項 辦理單位 

 1 
請研擬以學校之電子郵件信箱為學生與本校請研擬以學校之電子郵件信箱為學生與本校請研擬以學校之電子郵件信箱為學生與本校請研擬以學校之電子郵件信箱為學生與本校

溝通之唯一管道溝通之唯一管道溝通之唯一管道溝通之唯一管道，，，，以免學生遺漏重要訊息以免學生遺漏重要訊息以免學生遺漏重要訊息以免學生遺漏重要訊息    
資訊中心資訊中心資訊中心資訊中心    

2 
請研擬整合各行政單位校務資訊系統請研擬整合各行政單位校務資訊系統請研擬整合各行政單位校務資訊系統請研擬整合各行政單位校務資訊系統，，，，以節以節以節以節

省人力並避省人力並避省人力並避省人力並避免重複作業免重複作業免重複作業免重複作業。。。。    
資訊中心資訊中心資訊中心資訊中心    

 3 
為免浪費資源為免浪費資源為免浪費資源為免浪費資源，，，，請收回各單位多餘之網路電請收回各單位多餘之網路電請收回各單位多餘之網路電請收回各單位多餘之網路電

話話機話話機話話機話話機，，，，俾供需要之單位使用俾供需要之單位使用俾供需要之單位使用俾供需要之單位使用。。。。    
總務處總務處總務處總務處    

    

肆肆肆肆、、、、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時時時 45454545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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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3333】】】】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團體績效考核作業要點團體績效考核作業要點團體績效考核作業要點團體績效考核作業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逐點說明逐點說明逐點說明逐點說明    
 

規 定 說   明 

一一一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績效管理，建立績效導

向之組織文化，實施行政單位團體績效考評制度，特訂定本作業

要點。 

明訂本作業要點之立法目的。 

 

二二二二、、、、考核對象考核對象考核對象考核對象    

（一）成本中心單位：教務處、學生事務處、師資培育與就業輔

導處、國際事務處、圖書館、資訊中心、

教學發展中心、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

僑生先修部。 

（二）兼具成本與利潤中心單位：總務處、研究發展處、體育室、

公關室。 

明訂本作業要點之適用對

象，並依據單位性質區分組

別。 

三三三三、、、、關鍵績效指標及衡量標準關鍵績效指標及衡量標準關鍵績效指標及衡量標準關鍵績效指標及衡量標準    

構 面 關鍵績效指標 衡 量 標 準 

･經費運用適切性 
･經資門經費落實 

･經費追加 

財務構面 

(20分) 

･開源節流 

･爭取校外資源：成長率（和前一

年比較是否成長？）】 

･經常門節流情形（和前一年比較

是否降低？） 

【成本中心側重節流】 

･校務行政管考 

･進度狀態比率 
･修正延長期程平均次數 
･修正降低績效平均次數 
･逾期填報率 
･出席率 

･內控績效 

･完成單位內部控制事項項目及控制

重點情形 

･標準作業流程(SOP、知識管理) 

･依法辦理10萬元以上採購案件情形 

･公文績效 

･平均數量 
･品質 
･時效 
･簡化 

･專業人力管理 

･內部調動 
･人力精簡 
･不適任人員處理 
･提列公務人員考試職缺 
･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流程構面 

(40分) 

･E化 
･網頁 
･業務資訊化與資訊安全素養 

運用平衡計分卡「財務」、「顧

客」、「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

四個構面之理論基礎建立關鍵

績效指標及衡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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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滿意度 
･滿意度（舉辦活動滿意度、服務
滿意度……） 

･電話禮貌 顧客滿意 

(20分) 
･馬上辦中心及校長

信箱回應速度 
･抱怨處理及回應速度 

･參加訓練課程 

･參訓率 
･單位學習時數達成率 
･終身學習單位平均時數 
･數位學習單位平均時數 

･提升外語溝通 

能力 
･年度內英語（或其他外語）檢定通過人
數、參與外語課程人數 

學習與成長

(20分) 

･人才培育計畫 

･年度內自辦標竿學習或專業訓練
課程(單位參訓人數達百分之八
十以上) 

･專業職能補充 

小    計 
財務、流程、顧客滿意及學習與成長四項構面成
績占總成績百分之九十（90分）。 

團體績效

考核小組

綜合考評 

10分 

 

四四四四、、、、考核方式考核方式考核方式考核方式    

（一）每年十二月由各單位及相關權責單位(秘書室、資訊中心、

會計室、人事室)填寫當年度重大業務績效及各評比指標之

考核成績。 

（二）人事室彙整各單位評分成績後，送請團體績效考核小組複

評，陳請校長核定。 

明定考核方式。 

五五五五、、、、團體績效考核小組團體績效考核小組團體績效考核小組團體績效考核小組    

為審議及評核本校年度團體績效，由校長、二位副校長、校務

顧問及校長聘請之專家組成團體績效考核小組，負責考核事宜。 

 

明訂由團體績效考核小組負

責考核事宜,並訂定小組組成

方式。 

六六六六、、、、考核結果考核結果考核結果考核結果    

（一）回填公務人員考績甲等人數比率 

單位主管評擬職員考績得考列甲等比率以受考人數百分

之六十為限，校長覆核時在考列甲等比率不超過受考人數

百分之七十五原則下，依據團體績效考評結果回填單位甲

等人數比率。    

（二）核給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名額 

學校視業務需要及經費狀況，於十二月一日在職約用人員

人數百分之六額度內，依據團體績效考評及約用人員年終

考評結果，核給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名額，按月支給績

明訂考核結果「作為公務人員

考績覆核時校長回填當年度

甲等人數比率、核給約用人員

兼任績優職務名額及核給行

政單位年度五項自籌收入工

作酬勞重要參據」之獎勵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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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職務加給。 

（三）核給行政單位年度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勞 

視學校經費狀況並依據團體績效考評結果，核給各行政單

位辦理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勞。 

 

七、績效營運管理業務單位依績效目標達成率作為回填公務人員考績

甲等人數比率之依據。 

 

績效營運管理業務單位訂有

績效目標，爰排除本團體績效

考核之適用。單位公務人員考

績甲等人數比率之回填，明訂

以績效目標達成率為依據。 

 

八、學術研究單位得參酌本規定就流程構面(重大校務配合程度、依

法辦理十萬元以上採購案件情形、公文績效、E化)、顧客滿意(服

務滿意度、馬上辦中心及校長信箱回應速度)及學習與成長（參

加訓練課程、提升外語溝通能力、專業職能補充）等績效指標辦

理考核，作為回填公務人員考績甲等人數比率、核給約用人員兼

任績優職務名額之依據。 

 

明訂學術研究單位得參酌本

規定就流程、顧客滿意及學習

與成長等構面之績效指標辦

理考核，作為回填公務人員考

績甲等人數比率、核給約用人

員兼任績優職務名額之依據。 

 

九、本作業要點經行政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訂實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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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團體績效考核作業要點團體績效考核作業要點團體績效考核作業要點團體績效考核作業要點(草案) 

100 年 12 月 21 日 100 學年度第 1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 

一一一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績效管理，建立績效導向之組織文化，實施行

政單位團體績效考評制度，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二二二、、、、考核對象考核對象考核對象考核對象    

（一）成本中心單位：教務處、學生事務處、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國際事務處、圖

書館、資訊中心、教學發展中心、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僑

生先修部。 

（二）兼具成本與利潤中心單位：總務處、研究發展處、體育室、公關室。 

三三三三、、、、關鍵績效指標及衡量標準關鍵績效指標及衡量標準關鍵績效指標及衡量標準關鍵績效指標及衡量標準    

構 面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衡 量 標 準 

･經費運用適切性 
･經資門經費落實 
･經費追加 

財務構面 
(20分) 

･開源節流 
･爭取校外資源：成長率（和前一年比較是否成長？） 
･經常門節流情形（和前一年比較是否降低？） 
【成本中心策重節流】 

･校務行政管考 

･進度狀態比率 
･修正延長期程平均次數 
･修正降低績效平均次數 
･逾期填報率 
･出席率 

･內控績效 
･完成單位內部控制事項項目及控制重點情形 
･標準作業流程(SOP、知識管理) 
･依法辦理十萬元以上採購案件情形 

･公文績效 

･平均數量 
･品質 
･時效 
･簡化 

･專業人力管理 

･內部調動 
･人力精簡 
･不適任人員處理 
･提列公務人員考試職缺 
･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流程構面 

(40分) 

･E化 
･網頁 
･業務資訊化與資訊安全素養 

･服務滿意度 
･滿意度（舉辦活動滿意度、服務滿意度……） 
･電話禮貌 

顧客滿意 
(20分) 

･馬上辦中心及校長信箱回應
速度 

･抱怨處理及回應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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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訓練課程 

･參訓率 
･單位學習時數達成率 
･終身學習單位平均時數 
･數位學習單位平均時數 

･提升外語溝通能力 
･年度內英語（或其他外語）檢定通過人數、參與外語課
程人數 

學習與成長
(20分) 

･人才培育計畫 
･年度內自辦標竿學習或專業訓練課程(單位參
訓人數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專業職能補充 

小    計 
財務、流程、顧客滿意及學習與成長四項構面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
九十（90分）。 

團體績效考
核小組綜合
考評 

10分 

四四四四、、、、考核方式考核方式考核方式考核方式    

（一）每年十二月由各單位及相關權責單位(秘書室、資訊中心、會計室、人事室)填寫

當年度重大業務績效及各評比指標之考核成績。 

（二）人事室彙整各單位評分成績後，送請團體績效考核小組複評，陳請校長核定。 

五五五五、、、、團體績效考核小組團體績效考核小組團體績效考核小組團體績效考核小組    

為審議及評核本校年度團體績效，由校長、二位副校長、校務顧問及校長聘請之專家組

成團體績效考核小組，負責考核事宜。 

六六六六、、、、考核結果考核結果考核結果考核結果    

（一）回填公務人員考績甲等人數比率 

單位主管評擬職員考績得考列甲等比率以受考人數百分之六十為限，校長覆核時

在考列甲等比率不超過受考人數百分之七十五原則下，依據團體績效考評結果回

填單位甲等人數比率。    

（二）核給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名額 

學校視業務需要及經費狀況，於十二月一日在職約用人員人數百分之六額度

內，依據團體績效考評及約用人員年終考評結果，核給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

名額，按月支給績優職務加給。 

（三）核給行政單位年度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勞 

視學校經費狀況並依據團體績效考評結果，核給各行政單位辦理五項自籌收入工

作酬勞。 

七、績效營運管理業務單位依績效目標達成率作為回填公務人員考績甲等人數比率之依據。 

八、學術研究單位得參酌本規定就流程構面(重大校務配合程度、依法辦理十萬元以上採購案

件情形、公文績效、E 化)、顧客滿意(服務滿意度、馬上辦中心及校長信箱回應速度)及

學習與成長（參加訓練課程、提升外語溝通能力、專業職能補充）等績效指標辦理考核，

作為回填公務人員考績甲等人數比率、核給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名額之依據。 

九、本作業要點經行政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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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444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要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要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要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逐條說明逐條說明逐條說明逐條說明                         

條 文條 文條 文條 文    說 明說 明說 明說 明    

一、為激勵本校績優約用人員，提振工作士氣，留任優秀人才，

特訂定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訂定之

目的。 

二、本校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作業，每年辦理一次，依「本

校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序列表」(附表一)逐級辦理。 

明定辦理頻率。 

三、兼任績優職務名額至多((((甲案甲案甲案甲案：：：：百分之十百分之十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五五五、、、、乙案乙案乙案乙案：：：：百分百分百分百分

之之之之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人數計算基準以十二月一日在職約用人員人數

為基準，經計算後總人數未達一人者，以一人計；得由學

校視業務需要及經費在比例額度內決定每年度之兼任名

額，每半年支給每半年支給每半年支給每半年支給績優職務加給。    

明定全校兼任績優

職務名額計算標準

及績優職務加給核

給方式。 

四、各單位兼任名額依團體績效考評結果核給。兼任名額核定

後，就符合資格者，依約用人員年終考評結果依序推薦，

提約用人員審核小組會議通過，陳校長圈定兼任人選。 

兼任職務均自「本校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序列表」本職

職稱績優三等起兼任，兼任期間以一年為限(一月一日起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得續兼任或調降兼任職務等級；

兼任同職務累計三年以上，得兼任高一等級職務。 

團體績效考核作業規定另訂之。 

明定各單位兼任名

額核給標準、推薦程

序、兼任期間、續兼

及調整兼任職務等

級規定。 

五、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兼任績優職務： 

(一)到校服務未滿一年。 

(二)最近一年曾受申誡以上處分。 

(三)最近三年年終考評連續兩年考列乙等以下。 

(四)留職停薪期間或留職停薪復職未滿一年。 

明定不得兼任績優

職務之情形。 

六、於兼任年度中因留職停薪、表現不佳或其他事由，終止兼

任或降低兼任等級者，由單位主管簽註具體事由，提約用

人員審核小組會議通過，簽報校長核定，並依核定結果辦

理。 

明定終止兼任或降

低兼任等級之程序。 

七、績效營運管理業務單位不適用本要點規定；資訊中心資訊

類約用人員得比照本要點辦理。 

明定不適用及得比

照辦理規定。 

八、本要點如有其他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明定未盡事宜之處

理規定。 

九、本要點經行政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要點訂定及

修正之程序。 



第 12 頁/共 18 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要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要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要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年○月○日第○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 

○年○月○日第○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一、為激勵本校績優約用人員，提振工作士氣，留任優秀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作業，每年辦理一次，依「本校約用人員兼任績

優職務序列表」(附表一)逐級辦理。 

三、兼任績優職務名額至多((((甲案甲案甲案甲案：：：：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十五、、、、乙案乙案乙案乙案：：：：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二十))))，人數計算

基準以十二月一日在職約用人員人數為基準，經計算後總人數未達一人者，

以一人計；得由學校視業務需要及經費在比例額度內決定每年度之兼任名

額，每半年支給每半年支給每半年支給每半年支給績優職務加給。 

四、各單位兼任名額依團體績效考核結果核給。兼任名額核定後，就符合資格者，

依約用人員年終考評結果依序推薦，陳校長圈定兼任人選。 

兼任職務均自「本校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序列表」本職職稱績優三等起

兼任，兼任期間以一年為限(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得續兼任

或調降兼任職務等級；兼任同職務累計三年以上，得兼任高一等級職務。 

團體績效考核作業規定另訂之。 

五、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兼任績優職務： 

(一)到校服務未滿一年。 

(二)最近一年曾受申誡以上處分。 

(三)最近三年年終考評連續兩年考列乙等以下。 

(四)留職停薪期間或留職停薪復職未滿一年。 

六、於兼任年度中因留職停薪、表現不佳或其他事由，終止兼任或降低兼任等級

者，由單位主管簽註具體事由，提約用人員審核小組會議通過，簽報校長核

定，並依核定結果辦理。 

七、績效營運管理業務單位不適用本要點規定；資訊中心資訊類約用人員得比照

本要點辦理。 

八、本要點如有其他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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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序列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序列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序列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序列表    

一一一一、、、、甲案甲案甲案甲案：：：：    

兼 任 

職 務 

績 優 職 務 

加 給 

(每半年支) 

備 註 

績優三等 

(每月 2000元) 
1111 萬萬萬萬 2000200020002000 元元元元    

績優二等 

(每月 4000元) 
2222 萬萬萬萬 4000400040004000 元元元元    

績優一等 

(每月 6000元) 
3333 萬萬萬萬 6000600060006000 元元元元    

一、兼任職務均自績優三等起兼任，得續兼任或調

降兼任職務等級。 

二、兼任同職務累計三年以上，得兼任高一等級職

務。 

三、自民國 104 年起，兼任績優二等總人數，不得

超出兼任總人數之二分之ㄧ；民國 107 年起，

兼任績優二等及三等人數，各不得超出兼任總

人數之三分之ㄧ。 

 

二二二二、、、、乙案乙案乙案乙案：：：：    

兼 任 

職 務 

績 優 職 務 

加 給 

( 每 半 年 支 ) 

備 註 

績優三等 

(每月 1000元) 
6000600060006000 元元元元    

績優二等 

(每月 3000元) 
1111 萬萬萬萬 8000800080008000 元元元元    

績優一等 

(每月 5000元) 
3333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一、兼任職務均自績優三等起兼任，得續兼任或調

降兼任職務等級。 

二、兼任同職務累計三年以上，得兼任高一等級職

務。 

三、自民國 104 年起，兼任績優二等總人數，不得

超出兼任總人數之二分之ㄧ；民國 107 年起，

兼任績優二等及三等人數，各不得超出兼任總

人數之三分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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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兼任績優職務加給經費概算加給經費概算加給經費概算加給經費概算    

一一一一、、、、    甲案甲案甲案甲案((((兼任比例兼任比例兼任比例兼任比例 15%15%15%15%，，，，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60606060 人人人人))))：：：：    

兼任人數 
實  施 

年  度 
兼任職務 

每半年核給金額 

人    數 

年度 

所需經費 
備    註 

101 年 

(第 1 年) 
績優三等 

1 萬 2000 元 

60 人 
144 萬元 

計算式：2000 元*60

人*12 個月 

績優三等 
1 萬 2000 元 

30 人 

 

104 年起 

(第 4-6 年) 
績優二等 

2 萬 4000 元 

30 人 

216 萬元 
不得超過兼任總人

數 1/2 

績優三等 
1 萬 2000 元 

20 人 
 

績優二等 
2 萬 4000 元 

20 人 

不得超過兼任總人

數 1/3 

60 人 

((((計算式計算式計算式計算式：：：：

預估預估預估預估400400400400人人人人

*15%=60*15%=60*15%=60*15%=60人人人人))))    

107 年起 

(第 7 年後) 

績優一等 
3 萬 6000 元 

20 人 

288 萬元 

不得超過兼任總人

數 1/3 

二二二二、、、、乙案乙案乙案乙案((((兼任比例兼任比例兼任比例兼任比例 20%20%20%20%，，，，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80808080 人人人人))))：：：：    

兼任人數 
實  施 

年  度 
兼任職務 

每半年核給金額 

人    數 

年度 

所需經費 
備    註 

101 年 

(第 1 年) 
績優三等 

6000 元 

80 人 
96 萬元 

計算式：1000 元*80

人*12 個月 

績優三等 
6000 元 

40 人 

 

104 年起 

(第 4-6 年) 
績優二等 

1 萬 8000 元 

40 人 

192 萬元 
不得超過兼任總人

數 1/2 

績優三等 
6000 元 

28 人 
 

績優二等 
1 萬 8000 元 

26 人 

不得超過兼任總人

數 1/3 

80 人 

((((計算式計算式計算式計算式：：：：

預估預估預估預估400400400400人人人人

*20%=80*20%=80*20%=80*20%=80人人人人))))    

107 年起 

(第 7 年後) 

績優一等 
3 萬 

26 人 

283 萬 

2000 元 

不得超過兼任總人

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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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5555】】】】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國國國國立立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行行行行政人員辦政人員辦政人員辦政人員辦理理理理五項自籌收入業務工作酬五項自籌收入業務工作酬五項自籌收入業務工作酬五項自籌收入業務工作酬勞勞勞勞支支支支

給要點給要點給要點給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條文說明條文說明條文說明條文說明    

條文內容 說明 

一、為鼓勵本校同仁運用既有資源，積極開

源節流，挹注校務基金，特依「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

規定」第六條訂定本要點。 

明訂本要點之立法目的及法源依據。 

 

二、經費來源由本校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

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

及投資取得之收益等五項自籌收入支

應。 

 

明訂工作酬勞之經費來源為五項自籌收入。 

三、本校依據行政單位團體績效考評結果，

核予各單位年度行政人員工作酬勞經

費；各行政單位依所屬人員辦理五項自

籌收入之績效與貢獻程度，得按次、按

月、按季或按年發給工作酬勞。 

 

明訂工作酬勞應依據行政單位年度團體

績效考評結果彈性發給。  

四、本校行政人員辦理五項自籌收入，每月

支領工作酬勞(含加班費、值班費等)之

總額上限，各發放單位應於規定範圍內

控管造冊，並由相關單位審核後發給： 

(一)編制內行政人員每月不得超過其

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60%。  

(二)約用人員每月不得超過其薪資

40%。 

 

明訂本要點之適用對象及其每月支給上限。 

五、行政人員工作績效之認定，須具下列要

件之一：  

(一)依本校或各單位年度工作計畫訂

有客觀及量化之具體績效指標，執

行成效超越目標達成率 10%以上

者。 

(二)對主辦業務創新思考，提出具體改

進措施，經採行具有貢獻者。 

(三)善用民間資源、運用志工或推動本

校業務委外作業，對節省公帑及簡

明訂辦理工作績效之認定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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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作流程，具有績效者。 

(四)辦理招商投資業務，對校務基金挹

注有具體成果者。 

(五)運用革新技術、方法或管理措施，

開源、節流著有績效者。 

(六)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搶救重大災

害處置得宜，對維護生命或校產著

有績效者。 

(七)對於重大困難問題，提出有效方案

並順利解決著有績效者。 

(八)參與五項自籌收入業務負責盡職，

或執行業務績效良好者。 

六、本要點所訂之工作酬勞，應在不造成學

校虧損及國庫負擔之前提下，以全年行

政管理費10%並於1仟萬元之提撥上限內

支給；工作酬勞之支給總額與編制內教

師支領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之總額，佔自籌收

入及學雜費收入之比率上限，應依教育

部報行政院核定之範圍(50%)辦理。 

 

明訂工作酬勞之支給前提及所佔六項收

入之比率上限，應於教育部報行政院核

定之範圍(50%)內辦理。 

 

七、本要點經行政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明訂實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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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國國立立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行行行行政人員辦政人員辦政人員辦政人員辦理理理理五項自籌收入業務工作酬五項自籌收入業務工作酬五項自籌收入業務工作酬五項自籌收入業務工作酬勞勞勞勞支給要點支給要點支給要點支給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 ) )     

 

一、為鼓勵本校同仁運用既有資源，積極開源節流，挹注校務基金，特依「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第六條訂定本要點。  

二、經費來源由本校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取

得之收益等五項自籌收入支應。 

三、本校依據行政單位團體績效考評結果，核予各單位年度行政人員工作酬勞經費；各行政

單位依所屬人員辦理五項自籌收入之績效與貢獻程度，得按次、按月、按季或按年發給

工作酬勞。 

四、本校行政人員辦理五項自籌收入，每月支領工作酬勞(含加班費、值班費等)之總額上限，

各發放單位應於規定範圍內控管造冊，並由相關單位審核後發給：  

(一)編制內行政人員每月不得超過其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60%。  

(二)約用人員每月不得超過其薪資40%。 

五、行政人員工作績效之認定，須具下列要件之一：  

(一)依本校或各單位年度工作計畫訂有客觀及量化之具體績效指標，執行成效超越目標

達成率 10%以上者。 

(二)對主辦業務創新思考，提出具體改進措施，經採行具有貢獻者。 

(三)善用民間資源、運用志工或推動本校業務委外作業，對節省公帑及簡化工作流程，

具有績效者。 

(四)辦理招商投資業務，對校務基金挹注有具體成果者。 

(五)運用革新技術、方法或管理措施，開源、節流著有績效者。 

(六)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搶救重大災害處置得宜，對維護生命或校產著有績效者。 

(七)對於重大困難問題，提出有效方案並順利解決著有績效者。 

(八)參與五項自籌收入業務負責盡職，或執行業務績效良好者。 

六、本要點所訂之工作酬勞，應在不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之前提下，以全年行政管理費

10%並於1仟萬元之提撥上限內支給；工作酬勞之支給總額與編制內教師支領本薪（年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之總額，佔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之比率上

限，應依教育部報行政院核定之範圍(50%)辦理。 

七、本要點經行政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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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6666】】】】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梁實秋故居使用管理梁實秋故居使用管理梁實秋故居使用管理梁實秋故居使用管理辦法辦法辦法辦法（（（（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一一一一、、、、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梁實秋故居（以下稱本故居）之修復，係為紀念梁實秋先生對師大之特殊貢獻，且為表

彰大師作育英才無數，為師大所立下之典範。本故居以提供文學沙龍及學術研討使用為

主要用途，並定期開放導覽，以推廣師大大師之傳世精神。 

二二二二、、、、管理單位管理單位管理單位管理單位  

本故居以總務處為場地管理單位。 

三三三三、、、、開放時間開放時間開放時間開放時間 

（（（（一一一一））））公開導覽公開導覽公開導覽公開導覽：：：： 

原則上每月一次對外開放故居導覽服務，時間由公關室規劃公告。 

（（（（二二二二））））文學沙龍或特展文學沙龍或特展文學沙龍或特展文學沙龍或特展：：：：    

本故居除定期導覽外，每年至少安排二次特展或文學講座。 

（（（（三三三三））））機關團體參訪機關團體參訪機關團體參訪機關團體參訪    

基於機關及學術團體之參訪需求，統一由公關室受理，並簽奉校長核准後，安排參訪。 

（（（（四四四四））））專案申請專案申請專案申請專案申請    

本故居以不外借為原則，但舉辦活動符合故居之設立宗旨，並簽奉校長核准，得提供

辦理非營利性之文化學術活動。    

四四四四、、、、使用限制使用限制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一）本故居嚴禁煙火、飲食、喧嘩、奔跑、攜帶寵物或危險物品等，並不得於室內、外，

擅自安裝任何電器與外加電力。 

（二）申請單位對於本館內之文物、花木、環境整潔及各項設施，應妥為維護，如有毀損，

應負修復或賠償之責。 

五五五五、、、、實施時間實施時間實施時間實施時間 

本辦法經行政主管會報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